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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該條第 2 款並明定，建築物設置騎樓係供公眾通行之用，不得裝置任何台階或阻礙物

。另「人行道」係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 條第 3 款規定，指為專供行人通行之騎

樓、走廊，及劃設供行人行走之地面道路，與人行天橋及人行地下道，除依該條例第 90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公路主管機關、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得在不妨礙行人通行或行車安全

無虞之原則，設置必要之標誌或標線另行規定機器腳踏車、慢車之停車處所外，按「道路交

通安全規則」第 111 條規定，汽機車係不得在人行道臨時停車。 

二、各地方政府為改善交通秩序，促進道路暢通，嚴格取締占用道路、騎樓、人行道等各類道路障

礙物及違規停車等，均訂有「清除道路障礙工作督導考核計畫（清道專案）」，成立聯合取

締編組，結合警察局、環境保護局（清潔隊）、都市發展局（拆除大隊）、交通局、民政局

及各區（鄉）公所，依法定權責分工，針對各行政區各類道路障礙，執行全面清除工作。 

三、查全國警察機關 99 年度及 100 年度取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2 條第 1 項第 1 款

，在道路上堆積、放置或拋擲足以阻礙交通之物者分別有 4 萬 6,294 件及 2 萬 9,776 件；取締

違反該條第 1 項第 10 款未經許可在道路擺設攤位者分別有 11 萬 5,279 件及 8 萬 5,993 件；取

締違反其他道路障礙者分別有 2 萬 1,519 件及 1 萬 6,701 件。 

（八）行政院函送孫委員大千就國立博物館是否針對常設展收取門票問題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13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6-386） 

孫委員就國立博物館是否針對常設展收取門票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國立博物館係由中央政府設立，為保存重要自然及文化遺產之重要社教機構，理應廣邀民眾進

館使用相關資源，藉此提升專業知識與在地認同。惟受限於博物館空間及所屬資源有限，如

全面推動常設展免收門票，除有違「使用者付費」原則外，亦因減少門票收入，增加營運負

擔，恐造成原即有大量參觀人潮之部分國立博物館難以負荷，不利於提供優質服務及提高參

觀品質。 

二、教育部所屬國立社教機構中，收取常設展門票之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及國立歷史博物館採作業基金模式，門票收入係列入「自籌收入」項目

，如免收門票，將影響自籌收入之績效目標；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於民國 89 年委由民間廠商

經營，經營許可年期為 25 年，且於合約中明定門票價格及調漲機制，故於合約屆滿或回歸公

營前，恐無法要求廠商以完全不收費之方式提供民眾參觀。至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係屬

公務預算之館所，該館除常設展廳收費外，特展並未額外收費。 

三、有關孫委員建議研擬「常設展免費對國人開放政策」一節，因我國國立博物館之主題、規模、

區位、資源及營運模式不盡相同，是仍宜由各館考量其實際運作情形辦理。惟鑑於目前各國

立博物館已針對特定族群、年齡、時段或條件，推動門票優惠或免費策略，行政院文建會將

責成所屬國立博物館針對既有機制進行檢視與檢討，並就擴大多元社群近用博物館資源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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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以持續提升國人參觀博物館之意願，降低使用門檻及障礙。另教育部為鼓勵民眾參觀

博物館，業於每年兒童節、518 世界博物館日及經常性舉行之行銷活動中，實施所屬博物館常

設展門票優惠或免費之措施。 

（九）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檢討政府各單位研究成果與技術移轉比例

及儘速研擬縮小政策與產業發展距離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07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6-327） 

陳委員就檢討政府各單位研究成果與技術移轉比例及儘速研擬縮小政策與產業發展距離等問

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面對全球產業急遽變化，我國產業面臨轉型之挑戰，未來產業政策之制訂與執行，應從效率導

向轉型為創新導向。政府已公布「產業創新條例」及「產業發展綱領」，經濟部並依此擬定

2020 年產業發展策略，依「市場潛力、經濟關聯效果、與綠色成長之連結性」等原則，選定

與目前行政院推動之六大新興產業、四項智慧型產業及十大重點服務業相關之技術領域與核

心產業做為未來經濟部政策之推動重點，範圍涵蓋傳統產業、新興產業與跨領域整合性產業

。另為求產業發展能符合業界之需求，經濟部除結合臺經院、工研院等國內重要智庫，透過

市場調查、業界訪談及座談會等方式收集業界意見進行分析外，並透過專家會議、共識會議

，針對個別產業未來發展方向逐項進行檢視；亦透過經濟部產業發展諮詢委員會，邀請國內

具產業結構調整背景之產、學、研學者專家，召開「工業」、「商業」、「中小企業」、「

貿易投資」、「能源」、「技術」等相關領域之審議會，以研擬相關產業政策與措施。 

二、為加速科技創新之效率與研發成果之流通運用，經濟部整合產學研機構及個人專利技術資訊，

並以企業及規模較小研究機構為主，建立臺灣技術交易資訊網及服務中心（TWTM），運用

資訊平臺及辦理媒合交易商談會、公開讓授（與）及交易展等行銷活動，促進媒合行銷與產

業化，同時協助企業取得創新研發或升級轉型所需求之專利技術。另經濟部科技專案配合行

政院施政方向及衡量全球經濟發展情勢，以促進產業轉型與升級、開創產業價值與競爭優勢

為任務，積極將專利及技術等智財成果移轉至產學研等各界應用。專利應用件數自民國 98 年

之 751 件逐年增長至 100 年之 1,177 件，平均每年進行 900 件專利應用，提供超過 1,000 件之

技術移轉服務，顯示科技專案研發成果之價值已漸受廠商肯定，同時，研究機構運用成熟之

技術能量服務中小企業加強技術研發之比重更高達 70%以上。 

三、為運用學研機構研發能量，行政院國科會推動相關計畫，協助產業創新，以提升研究成果運用

效益，相關作法如下： 

(一)推動產學合作計畫、科學工業園區研發精進產學合作計畫、高科技設備前瞻技術發展計

畫、南部生技醫療器材產業聚落發展計畫等跨產學研機構之研發計畫，誘導產學研機構

互動，培訓高階研究人力，亦推動「優勢領域主軸計畫」，資助各項新材料之開發研製


